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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陕西省餐饮服务管理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标准解读指南
	序号
	核查项目
	核查内容和核查标准
	检查标准解读

	1
	主体资格
	取得《营业执照》与申报信息一致。
	核查企业《营业执照》，对照陕西省食品安全现场安全审查业务系统申请资料，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住所（经营场所）、经营范围、营业期限等信息，与申报信息一致。

	2
	
	具有实际经营场所（办公场所），并与申报资料一致。
	核查实际经营场所（办公场所），
①具备基本办公条件（办公、培训场所及相应的设备设施与企业经营规模相适应）。
②具有经营门店的，经营场所地址标注具体房间号等相关详细位置与申报资料一致。在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内部设置办公场所，应有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
③经营场所与营业执照住所不一致的，经营场所须包含在“一照多址”的备案地址内且多个地址在同一行政区域内。

	3
	



食品安全管理和机构








食品安全管理和机构
	餐饮服务管理企业有独立的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和组织机构。
	了解企业实际情况，查看组织架构。组织机构健全，食品安全管理部与企业其他内设部门并列（平行）设置，食品安全管理部不隶属其他内设部门；职责明确，承担企业食品安全管理、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措施评估、不合格食品处置、食品安全事故处置和培训考核的具体实施工作。

	4
	
	具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数量的人员以及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管理能力。
	本条重点关注企业配备的各类人员数量与经营规模是否相匹配（是否配备或是否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在第5条核查）；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具备食品安全相关专业知识，能够对食品采购、储存、加工、运输等环节进行专业指导和监控，确保食品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安全管理能力重点关注制度执行情况。承包项目主要为中小学校、托幼机构食堂的，还应具备应急管理能力，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后能够保障供餐的应急管理能力。
不包括第6.7条中制度执行情况。

	5
	
	配备专职食品安全总监、专职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具备三年以上实体店餐饮服务管理经验。
	
本条件重点关注企业是否配备专职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任命文件）。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应为本企业从业人员，由企业管理层人员担任；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不可以在本企业内部、承包项目兼职；是否具备三年以上实体店餐饮服务管理经验，应提供劳动合同或真实有效的证明文件。

	6
	
	设立分公司的，应具有对分公司统一的人员管理、食品安全管理等制度。确保分公司具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数量的人员以及食品安全管理能力。
	统一的人员管理制度：内容包括统一招聘、培训、考核和配备等规定和流程。
统一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从食品采购、储存、加工等各个环节，都有统一明确的规范和要求，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分公司的人员数量与经营规模相匹配。分公司需配备足够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通过食品安全培训考核，能够保证食品安全制度的执行，开展日常的食品安全检查和监督，及时发现和处理食品安全隐患。
核查时关注本条制度的执行情况。

	7
	
	设立子公司、绝对控股其他企业的，应具有对子公司、绝对控股的其他企业的人员管理、食品安全管理、品牌管理等制度。
	人员管理制度、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同上条。
品牌管理制度包括：统一的品牌形象设计和宣传推广，对品牌使用的规范和监督。
核查时关注本条制度的执行情况。

	8
	培训考核
	制定食品安全培训计划，并实施总部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培训计划、有培训和考核记录，建有培训档案。
	培训计划内容包括：培训日期、培训时间（小时）、培训内容、培训对象、培训方式、授课人（或组织人）、考核方式等。
根据不同人员（职工、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确定不同的培训内容、考核方式。
如实记录培训和考核情况，建立培训档案。 

	9
	管理制度
	


建立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1）餐饮服务管理公司对承包项目管理制度；（2）食品安全自查制度；（3）食品安全追溯制度；（4）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5）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6）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7）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和考核制度；（8）进货查验记录制度；（9）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制度；（10）食品贮存管理制度；（11）废弃物处置制度；
（12）不合格食品处置制度；（13）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14）食品经营过程控制制度；（15）定期清洗消毒空调及通风设施的制度；（16）定期清洁卫生间的制度；(17) 场所及设施设备清洗消毒和维修保养制度；（18）原料供货商管理评价制度以及退出机制；
所有制度形成书面材料，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并与企业实际情况相一致。本条重点关注制度的完整性和制度内容的合规性。制度的执行情况在第4条核查。

	10
	承包管理
	承包集中用餐单位食堂的餐饮服务管理公司，其经营规模和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能力应与拟承包食堂的经营面积、经营项目、供餐人数等相匹配。
	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指标中，人员配置、管理制度、风险评估与防控措施各项检查项目合格率需达到80%及以上，其中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制度执行等关键项必须100%合格。
（1）每餐次平均用餐人数300人以上的幼儿园、养老机构食堂，500人以上的学校食堂，1000人以上的其他单位食堂，应配备食品安全总监。（依据总局《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98号令）
（2）每餐次平均用餐人数每500人应配备至少1名食品安全员，用餐人数不足500人应按照每餐次平均用餐人数每500人计算。
（3）食品从业人员与就餐人数比例应不大于1:80（根据菜品复杂程度、自动设备使用情况可适当调整）。
（4）拟承包食堂需建立完整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并与具体项目性质实际相一致。
（5）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熟悉应急处置流程，应急处置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企业制度的要求。
（6）具备基本的风险管控能力。有针对拟承包食堂的场所环境、设备设施、加工流程、人员操作等有风险评估及防控措施要求（重点关注食材采购验收、专间专区管理、供餐管理、清洗消毒等高风险环节），并符合《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的要求。​
注意：承包食堂面积不作为主要参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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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核查人员应对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进行现场考核，上述人员应符合《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要求的能力。
	1.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符合的条件：因食品安全违法被吊销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其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担任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
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人员，终身不得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担任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
2.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能力通过过现场考核测试，分必答题和抽考题两部分：
（1）必答题：食品安全总监职责、食品安全员守则；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流程及要点；掌握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有哪些。
（2）抽考题：根据企业类型、人员类别、经营食品种类（场所）、所在岗位（环节）等要素，从《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发布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基础读本和配套题库的通知》（市监食监函〔2024〕587）（考核题库中的公共部分和餐饮服务部分试题）中抽取相应试题组卷（10题）。答对60%通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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